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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7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03年 4月 30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 ：：：： 2003年 5月 28日 (若議決延期，則
可延展至 2003年 6月 18日 )

《檢疫及防疫條例》《檢疫及防疫條例》《檢疫及防疫條例》《檢疫及防疫條例》 (第第第第 141章章章章 )
《《《《 2003年防止傳染病蔓延年防止傳染病蔓延年防止傳染病蔓延年防止傳染病蔓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10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此規例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檢疫及防疫條例》 (第
141章 )第 8條訂立，並於刊憲當日 (即 2003年 4月 17日 )起實施。

2. 此規例賦權 生主任在他有理由相信或懷疑某人患有嚴重急

性呼吸系綜合症、或因接觸患有該疾病的人而已經蒙受感染該疾病的

危險、或是該疾病的帶菌者時，作出書面指示禁止該人在未獲 生主

任書面准許下離開香港。

3. 任何人如違反 生主任作出的指示而離開香港，即屬犯罪，

可處罰款 5,000元及監禁 6個月。

4. 此規例亦賦權某些公職人員可截停和扣留違反 生主任的指

示試圖離開香港的人。

5. 此外，此規例並賦權獲授權的人量度抵港或離港的人的體

溫，且賦權 生主任或獲授權的醫生對抵港或離港的人進行身體檢

驗，以確定該人是否相當可能感染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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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2003年 4月 7日《 2003年檢疫及防疫條例 (修訂附表 1)令》及
《2003年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 (修訂表格 )令》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吳靄
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載述迄今為對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而採取的各項措施，以及該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訂定有關採取該

等措施的權力。吳議員亦建議當局全面檢討該條例，並在有需要時提

出修訂建議。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有關文件，以及考慮是否需要對該條

例作出進一步修訂，並於兩周內向委員匯報。

7. 2003年 4月 14日的 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亦曾進一步討

論對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措施。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數日前宣

布規定離境旅客須在機場量度體溫的擬議措施何以尚未實施。他們促

請政府當局盡早落實該措施，並將有關規定擴展至適用於所有利用飛

機、海路及陸路出入境的旅客。政府當局答允考慮他們的建議。

8. 議員可參閱 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3年 4月 16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HWF/H/21/4 Pt.5 96)，以了解有關詳情。據該參考
資料摘要所述，政府當局已就對規定所有離港人士量度體溫的建議諮詢

機場管理局及各航空公司。他們都表示支持擬議規定。

《公安條例》《公安條例》《公安條例》《公安條例》 (第第第第 245章章章章 )
《《《《 2003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 (准許進入准許進入准許進入准許進入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10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9. 根據《公安條例》 (第 245章 )第 38A(1)條，警務處處長可藉憲
報刊登公告而准許各種類或類別人士，在公告所指明的時間和在不抵

觸公告所指明的條件下，進入或離開某禁區。

10. 此公告的主要目的，是修訂《邊境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第
245章，附屬法例H)的附表，以便一般性准許  ——

(a) 經由落馬洲邊境管制站前往中國內地或從中國內地經由該管

制站到港的陸路車輛的司機及乘搭該等車輛的乘客在符合此

公告指明的條件下，在任何時間進入或離開邊境禁區；及

(b) 為運載進入或離開落馬洲邊境管制站的人士的的士及專線服

務的公共小巴的司機及乘搭該等車輛經由該管制站進入香港

或擬經由該管制站離開香港的乘客在符合此公告指明的條件

下，每日由凌晨零時至 0630時進入或離開邊境禁區。

11. 交通事務委員會及保安事務委員會曾分別於 2003年 1月 6日及
14日舉行兩次聯席會議，討論 “落馬洲管制站延長通關時段之的士及綠
色小巴營運試驗計劃 ”。該兩個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1月 10日進行實地
視察，以檢討擬議安排。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於 2003年 3月 13日透過資料
文件 (CB(1)1127/02-03(01))告知委員，該等計劃將於 2003年 3月 20日凌
晨零時正開始運作。該兩個事務委員會在當晚進行了另一次實地視察，

以觀察該等計劃的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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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公告於刊憲當日 (即 2003年 4月 17日 )起實施。本部已要求政
府當局澄清此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問題，尤其是當局基於甚麼法

律依據容許的士及專線小巴自 2003年 3月 20日起這段期間，進入或離開
邊境禁區？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竭盡所能安排將有關的一般性准許

刊憲，但結果花了一些時間敲定公告有關的字眼，當局無意對在上述

該段期間前往落馬洲邊境管制站的的士及專線小巴追究法律責任 (見附
件 )。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2003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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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TEL.  NO. :  2810 2329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FAX.  NO. : 2524 3762
來函傳真來函傳真來函傳真來函傳真  YOUR FA X. : 2877 5029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香港中區

昃臣道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經辦人︰何瑩珠女士 )

何女士︰

《《《《 2003 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 (准許進入准許進入准許進入准許進入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200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08 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謝謝四月二十二日來信。

關於試驗計劃的實施日期與上述公告的生效日期有差

距一事，我想解釋一點，就是我們已竭盡所能，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盡快安排在憲報刊登公告，就的士和綠色專線小巴進

入邊境禁區給予一般性許可。然而，准許的士和綠色專線小巴

於午夜至早上六時三十分這段延長通關時間內在落馬洲邊境

管制站行駛的試驗計劃，由構思至實施，只經過一段短時間。

有關建議最先是由業界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底 (即政府公布該
管制站 24小時通關後 )提出。當局經進行多番諮詢及討論後，
訂出試驗安排的細節，並於本年三月中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保

安事務委員會匯報。為實施該計劃，我們認為有需要修訂《邊

境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第245章，附屬法例H)，訂明就的士
和綠色專線小巴進入邊境禁區給予一般性許可。由於該試驗計

劃是一項全新的計劃，我們花了一些時間敲定公告的有關字

眼。我們亦藉修訂公告的機會，作出一些輕微的修訂，例如更

新另外兩個陸路邊境管制站的入境和離境設施的名稱。雖然最

理想的情況是，公告的生效日期與試驗計劃的實施日期一致，

但兩者的差距並沒有影響實際的運作。當局已事先向該區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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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就有關安排發出詳細指示。我們亦無意向在其間進入落

馬洲邊境管制站的的士和綠色專線小巴追究法律責任。

關於字眼的問題，我們同意你的看法，“邊境＂一詞須

加以斟酌。不過，邊境禁區的確實邊界由《邊境禁區令》 (第
245章，附屬法例A)劃定，亦即公告內提及的邊境禁區。《邊
境禁區令》是由行政長官根據第 245章第 36條制定，而上述公
告是根據第 245章第 38A條訂立，故此不宜藉 這公告修訂上

述命令。再者，我們已向保安事務委員會承諾，檢討邊境禁區

的覆蓋範圍，而邊境禁區的範圍是透過《邊境禁區令》劃定；

待檢討有結果後，我們會研究是否需要把這項命令（其中包括

用詞）更新。

信中第二點所提英文“ through＂一詞中譯的差異，只是
反映不同的交通工具。我們認為第1項第2欄該詞的中譯（指火
車）適當，無須更改。至於第2、2A和新增的2B項，該詞所指
的是陸路車輛，例如：旅遊巴士、穿梭巴士、的士和綠色專線

小巴；這些車輛都是在管制站讓乘客下車作出入境檢查，因此

並不是直通車輛。經修訂的譯法“過境＂，能更恰當反映這項

安排。

我希望以上資料能澄清有關的問題。如有任何其他問

題，請隨時與下方簽署人聯絡。

保安局局長
(陳鄭蘊玉代行 )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譯文 )

來函檔號：

本函檔號： LS/S/28/02-03
電　　話：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

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及東座 6樓
保安局

保安局局長

(經辦人：助理秘書長 (S)A2
關婉儀女士 )

傳真文件 (共 2頁 )
傳真號碼： (2524 3762)

關女士：

《《《《 2003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年邊境禁區 (准許進入准許進入准許進入准許進入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200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0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本人現正協助議員從法律及草擬的角度研究上述公告。

由於當局並無就此公告擬備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以本人

參考當局向 2003年 3月保安事務委員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提
交的題為 “延長時段內的士／專線小巴在落馬洲管制站營運的試驗計
劃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127/02-03(01)號文件 )，以此作為背景資
料。據該文件所述，有關計劃在 2003年 3月 20日開始實施。此公告自 2003
年 4月 17日起生效。在這段期間，即由 2003年 3月 20日起，當局基於甚
麼法律依據容許的士及專線小巴進入或離開邊境禁區？

就草擬的角度而言，本人謹請閣下首先就 “frontier(邊境 )”一詞
的 使 用 作 出 澄 清 。 本 部 注 意 到 附 表 內 “border”一 詞 已 被 修 訂 為
“boundary”，使該主體公告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的地位。 “frontier”一詞是否亦應作出類似的修訂？

第二，在附表第 1項第 2欄內， “through”一詞的中文文本被翻
譯成 “直通 ”，但在第 2、2A及新增 2B項內，該詞卻被翻譯成 “過境 ”。在
翻譯方面為何有此分別？在第 2B項內，倘若 “through”一詞是指 “過
境 ”，為何有需要提及 “through”，因為 “to and from the Mainland China(前
往及來自中國內地 )”此一片語已暗示了此一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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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回覆，以便本人可於 2003年 4月 25日或
該日之前就此公告擬備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政府律師蔡之慧女士 )
法律顧問

2003年 4月 22日


